
農民經營及產銷班貸款要點第三點、第二十點修

正規定

三、本貸款之對象如下：

(一)年齡十八歲以上六十五歲以下之農(漁)民，符合下列

條件之一者：

1.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農會會員。

2.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五條所定被保險人。

3.漁會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甲類會員。

(二)依農業產銷班設立及輔導辦法規定完成登記且經評鑑

合格之產銷班或其班員。貸款對象為產銷班者，應經

班會決議後，指定班長或班員以其名義為借款人；其

貸款計畫(包括貸款用途、額度及期間等事項)亦應經

班會決議通過。

借款人為前項第一款農(漁)民或第二款產銷班班員者

，應無農業以外之專任職業；如有兼職者，其所支領之年

薪資所得加計執行業務所得之合計數應低於勞動基準法所

定基本工資之全年總額。

二十、本要點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修正生效前，貸

款經辦機構已受理本貸款案件，依受理時規定辦理。

本要點中華民國一百十年八月一日修正生效前，貸

款經辦機構已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三款規定承作之案件，

其貸款資格、期限、利率等條件，仍依修正前之規定辦

理。 


